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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 

貳、案   由：台電公司審議立式車床採購規格，以年代

久遠無相關採購資料為由，僅制定最大加

工工件尺寸及載重為規格要求，卻於6米

立式車床地基綁定專利工法，嗣於2.7米

立式車床未能參採市場常用規格，而以特

定廠商產製之規範作為招標文件，顯見規

格審議已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有

失政府採購法所定之公平、公開之採購程

序；另該公司執行立式車床採購訪價作

業，係以產品特殊規格訪價不易為由，遂

由主辦部門提供承作過或洽詢規格之廠

商，以傳真報價單辦理詢價作業，且以規

範內容過於複雜，逕以廠商報價後以最低

價再酌減方式，作為採購底價訂定標準，

顯見訪價作業已有失客觀，損及政府採購

權益；又辦理採購過程，查有採購人員涉

犯貪污治罪條例，遭到臺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下稱高雄地檢署)起訴，嗣經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刑事判決判處

有罪之刑事責任外，依本判決之判決事

實，顯見台電公司未能落實主管平時考

核、人事升遷與內部控制及員工廉政倫理

規範教育，致無法掌握風險預警資料之建

置及管控作業，損及政府與台電公司形

象，核其相關作為，均顯有重大違失，爰

依法提案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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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事實與理由： 

台電公司電力修護處洪姓課長(下稱洪員)，涉以「限

制廠商資格」、「制定特殊產品規格」等方式，於民國(下

同)108年間辦理6米立式車床、2.7米中型立式車床等特殊

規格標案，協助A股份有限公司（下稱A公司）得標，以謀

取賄款，遭高雄地檢署偵查後，依貪污、偽造文書等罪起

訴。究本案洪員所涉行政違失及應負責任為何？有無其他

人員涉及違失情事？台電公司辦理類似標案，有無建立相

關貪瀆防弊機制？現行運作機制有無檢討改進之處等情

案，經向經濟部、台電公司、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

高雄地檢署、高雄地院等機關說明及檢送相關卷證資料到

院，後於113年2月23日詢問台電公司相關業務主管人員到

本院說明後，經彙整上述調卷來文、詢問等相關卷證資料，

再參酌台電公司於詢問會議後所補充之書面說明等資料，

以釐清案情，全案已完成調查。本案調查後發現台電公司，

核有重大疏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台電公司審議立式車床採購規格，以年代久遠無相關

採購資料為由，僅制定最大加工工件尺寸及載重為規

格要求，卻於6米立式車床地基綁定專利工法，嗣於

2.7米立式車床未能參採市場常用規格，而以特定廠

商產製之規範作為招標文件，顯見規格審議已造成限

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有失政府採購法所定之公平、

公開之採購程序，核有違失。 

(一)依高雄地院判決認定，本案採購之6米立式車床地基

係依廠商所提供之「一種構築工具機基礎地基的施

工法」專利工法；其次，2.7米立式車床係以A公司

產製之2.7米車床規範作為招標規範之參考，合先

敘明。 

(二)有關本案立式車床採購規格，台電公司函復本院表

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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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台電公司電力修護處採購文件之編定、審查及

核准作業流程略以：「採購案件應先評估採購的

必要性、預算之合理性及採購方式的適法性，並

簽奉核可後才成案，成案後由請購部門編訂含採

購標的名稱、主要規範、施工說明……等項目之

規範書，併同核准之成案簽及其他相關採購招標

文件，簽會採購、會計、政風、工安等相關部門

後陳核，奉核後辦理採購，本案業依上述作業程

序辦理。」 

2、本案審查採購規範時，無涉所謂地基專利工法之

情事；但案發後才得知上述專利工法之情事，即

上網查詢該專利說明書摘要及內容。上述專利摘

要略以：「施工法係採用不須拆模的金屬抓漿網，

取代以往使用傳統模板的先進施工技術；另經台

電公司電力修護處重新審視本案6米立式車床有

關設備地基施作規範中第四之(二)-10項規定，

本設備地基施作要點『工作台及兩立柱下方另須

預留地腳螺栓，工作台下方22只以上，立柱下方

12只以上，地腳螺栓之基礎深度需500mm以上，孔

內粗糙壁內部設有鋼筋骨架及箍筋經2次澆注高

強度不收縮水泥(350kgf/cm
2
以上)，不收縮水泥

體必須為倒錐體，防止拔出。』此規範係為防止

承攬商偷工減料以確保本設備安裝時之地基結

構穩固，為一般製作地基之廠商均可達成的工

法，並未指定須採用上述專利所述之金屬抓漿網

或採用不需拆模之技術；經審視採購規範，並無

限制使用此種基礎地基施工法之情事。」嗣後本

院於詢問會議時，再次請台電公司確認本案專利

工法，台電公司重新審視本案6米立式車床採購

規範地基施作說明，再次函復本院表示，立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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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請購特定條款第四之二項，此規範僅規定地基

之地腳螺栓數量及螺栓孔內部設有鋼筋骨架、箍

筋及2次澆注水泥等，此皆為土木施作之一般材

料與工法，並無限制使用該專利之基礎地基施工

法之情事。 

3、台電公司電力修護處於南港舊廠區原設有盤面

(旋轉台)直徑6米(大型)及2.7米(中型)之立式

車床，因工件固定於盤面上加工，盤面直徑大小

決定可加工工件的最大尺寸，故於新購設備時仍

選擇6米及2.7米為主規格，若將車床盤面直徑由

2.7米減為2.4米，會限縮其使用範圍。爰此，新

購設備時仍依需求沿用舊有立式車床主規格，其

他規格則參考包含A公司及其他廠家之立式車床

規格訂定請購規範。 

4、本案請購當時市場上之廠商如下： 

（1）6米車床： 

〈1〉A公司。 

〈2〉B有限公司（下稱B公司）。 

〈3〉C股份有限公司(下稱C公司)。 

（2）2.7米車床： 

〈1〉A公司。 

〈2〉B公司。 

〈3〉D股份有限公司(下稱D公司)。 

〈4〉E股份有限公司(下稱E公司)。 

5、上述公司有能力承製此規格之車床，各廠家均可

投標，並非僅有獨家廠商能承攬本案，本案依政

府採購法第48條「第1次開標，因未滿3家而流標

者，第2次招標之等標期間得予縮短，並得不受前

項3家廠商之限制」之規定辦理；因此，第1次流

標後，乃依規定續行公告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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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核，台電公司雖表示本案採購並無造成限制競爭

或不公平競爭等情，案發後才得知上述專利工法之

情事，惟據高雄地院判決認定，洪員於6米車床案公

告招標前，主觀上已知悉6米車床案之地基規範涉

及他人專利權；又，洪員擬定6米車床採購案之招標

規範，確係以A公司提出之車床及地基規格為基礎，

以利A公司取得該招標案。洪員於廉政署詢問時表

示：「地基部分我請張○○提供地基資料給我，我是

完全參考他提供的資料，我不知道他提供給我的規

範哪個部分有被綁規格，公告之後A公司土木的協

力廠商吳○○才跟我說地基規範裡有1個部分是他

的專利，如果有其他廠商來標的話，他要去告其他

廠商，我跟吳○○說如果有其他公司得標，你不能

去告他們，不然會把我害死，關於專利部分，我印

象中是使用4根鋼筋圍鐵絲網造成粗糙地面，類似

這樣的技術，在6米車床招標之後，我知道這件事

情，所以在中型(2.7米)立式車床招標時印象中我

有拿掉這項規範，改成功能性取代等語。」準此，

台電公司雖表示本案審查採購規範時，無涉所謂地

基專利工法等情，係因洪員自承於中型(2.7米)立

式車床招標時印象中有拿掉此規範，改成功能性取

代。由上可知，6米車床案之地基規範實際上仍涉及

他人專利權，故台電公司所稱尚非可採。此外，從

實質上考量本案採購之精神，洪員主要仍以A公司

提供之規格（包含6米車床案之地基規範部分）作為

招標規範內容，且不乏有照抄A公司所提供規格之

情形，甚至在有疑義或問題時，亦僅只尋求A公司張

○○提供意見以訂定規範，客觀上已無從認其係廣

泛並實質參考各家廠商之車床規格研擬相關招標

規範，況依洪員所述，無論其考量或對外宣稱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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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為何，亦可見其內心早已屬意由A公司取得上開2

件採購案，則在此情況下，自可合理認為其在擬定

招標規範時，當會刻意偏袒並採用A公司提供之規

格。是以，洪員擬定6米車床採購案之招標規範，確

係以A公司提出之車床及地基規格為基礎，以利A公

司取得該招標案，洵屬明確。 

(四)另，高雄地院判決亦認定，根據A公司提出之車床規

格暨受該公司委託擬定6米車床案地基規格之協力

廠商吳○○所提供之規格、施作方式製作車床及地

基設備規範，作為日後招標文件之內容而予綁標，

且為符合形式上有2家以上廠商報價，以供台電公

司電力修護處採購人員及各級長官瞭解其所訂定

之採購預算符合行情，遂請同有上開犯意聯絡之郭

○○及張○○分別出具預算金額報價單，張○○即

以A公司名義出具報價單，惟郭○○慮及B公司之資

本額不足，恐日後遭質疑係虛偽報價，遂商請張○

○提供A公司之報價單，經修改後，郭○○再以資本

額較高之F股份有限公司(下稱F公司)名義出具報

價單，洪員乃檢附上開2公司之報價單，於108年1月

19日簽奉陳核後，於108年1月21日經核准辦理6米

車床之採購；為辦理2.7米車床採購案，於108年1月

24日請張○○提供A公司產製之2.7米車床規範作

為製作2.7米車床案招標規範之參考，並於108年6

月3日簽奉陳核後，於108年6月10日經核准辦理。準

此，本案兩次採購，第1次開標均流標，第2次開標

均僅有A公司投標並投標，足徵其規格審議實質上

已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 

(五)據上論結，台電公司審議立式車床採購規格，以年

代久遠無相關採購資料為由，僅制定最大加工工件

尺寸及載重為規格要求，卻於6米立式車床地基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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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專利工法，嗣於2.7米立式車床未能參採市場常

用規格，而以特定廠商產製之規範作為招標文件，

顯見規格審議已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有失

政府採購法所定之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核有違

失。 

二、台電公司執行立式車床採購訪價作業，係以產品特殊

規格訪價不易為由，遂由主辦部門提供承作過或洽詢

規格之廠商，以傳真報價單辦理詢價作業，且以規範

內容過於複雜，逕以廠商報價後以最低價再酌減方

式，作為採購底價訂定標準，顯見訪價作業已有失客

觀，損及政府採購權益，核有怠失。 

(一)台電公司之採購案件應先評估採購的必要性、預算

之合理性及採購方式的適法性，並簽奉核可後才成

案，成案後由請購部門編訂含採購標的名稱、主要

規範、施工說明……等項目之規範書，併同核准之

成案簽及其他相關採購招標文件，簽會採購、會計、

政風、工安等相關部門後陳核，奉核後辦理採購，

本案業依上述作業程序辦理。其次，依據台電公司

電力修護處採購文件之編定、審查及核准作業程

序，有關訪價作業流程係由請購部門主管副處長將

請購部門所填具之「採購（修）案件市場詢價登記

表」批示由請購部門以外之其他部門進行詢價作

業。準此，本案詢價並非由請購部門所為，而是由

主管副處長依個案另行指派其他部門詢價。詢價結

果直接陳副處長、處長、副總經理，作為核定底價

之參考，合先敘明。 

(二)台電公司表示，本案各式立式車床詢價作業經主管

副處長指示由機械組辦理，機械組經檢視詢價相關

文件後，上網查詢符合本案設備規範之廠商，另請

請購部門提供有無承作過的廠家資料供參考，經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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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符合規範廠家並請其使用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

提供報價單，本案6米立式車床共詢3家廠家(A公

司、B公司及C公司)，其中C公司未提供報價；2.7米

立式車床共詢4家廠家(A公司、B公司、D公司及E公

司)，僅A公司及B公司提供報價。嗣後本案機械組依

詢價結果將詢價之合理價金(建議底價)填具市場

詢價表後，送陳請購部門之主管副處長審核底價，

再送採購部門審查轉陳處長、副總經理核定底價。 

(三)有關訪價作業部分，依高雄地院判決認定，郭○○

及張○○分別出具預算金額報價單，張○○即以A

公司名義出具報價單，惟郭○○慮及B公司之資本

額不足，恐日後遭質疑係虛偽報價，遂商請張○○

提供A公司之報價單，經修改後，郭○○再以資本額

較高之F公司名義出具報價單，洪員乃檢附上開2公

司之報價單，於108年1月19日簽奉陳核後，於108年

1月21日經核准辦理6米車床之採購；嗣2.7米車床

案於108年9月2日上網公告招標，108年10月2日開

標時，因僅A公司1家廠商投標而流標，後於108年10

月9日第2次開標時，仍僅有A公司投標。其次，復依

台電公司政風單位查證結果亦表示，有關機械組之

訪詢價格程序，經查其為特殊規格產品，遂請主辦

部門提供有承作過或洽詢規格之廠商，辦理詢價作

業，請廠商傳真方式取得報價單，A公司係以代理F

公司報價，B公司為主辦部門所提供，本案並未限制

廠商代理產品銷售方式；規範內容過於複雜，且各

廠商報價方式不盡相同，無前購價格可供參考。 

(四)此外，對於底價訂定部分，復依高雄地院判決認定，

台電公司電力修護處就6米車床案核定招標底價之

流程，係先由擔任主辦機工專員之洪員簽辦請購、

研擬招標規格、查報預估金額後，再由該處相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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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及各級主管依行政流程及分層負責原則，按查報

之預估金額據以核定該標案之最終招標底價，並由

該處管理組辦理該標案之公開招標業務等節，有台

電公司108年1月19日簽辦用箋、請購需求單、財物

採購招標文件陳核單、立式車床(VERTICAL LATHE)

底價單存卷可稽。而依上開底價單所示內容，洪員

就 6 米 車 床 案 呈 報 之 預 估 金 額 為 新 臺 幣 ( 下

同)7,950萬6,000元(未稅)，於層層上報審核期間，

未有其他主管加註意見，而有權決定底價之台電公

司副總經理則就上開預估金額稍微刪減，將最終招

標底價核定為7,700萬元，可見洪員查報之預估金

額，厥為台電公司電力修護處依採購金額範圍所授

權核定底價者核定招標底價之依據，僅係依慣例酌

予刪減而已。而依上開核定底價之過程及結果，確

與洪員在108年2月12日向林○○所述「預算只有編

8而已，所以說也不能超過8，大概75，然後我大概

做個79、78，然後讓我們上面的去砍個幾百萬這樣

子」之內容大致相符，換言之，洪員在該次通話中

即已將6米車床案之底價會落在7,500萬元至7,900

萬元此一範圍之資訊洩漏予林○○。而在台電公司

電力修護處就洪員查報預估金額、分層負責審核及

核定過程，理論上廠商等外部人員均無從查知此部

分資訊，且為確保投標機制之公平性及純潔性，避

免有不公平競爭之情況出現，除底價單所載台電公

司電力修護處就該標案最終核定之招標底價係不

得於開標前洩漏外，既然查報預估金額或其概數在

實際上係足供外部人推估或預測該標案可能之底

價所在，應認此資訊在性質上屬於足以造成不公平

競爭之消息，因此，該等金額自不得於開標前洩漏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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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台電公司執行立式車床採購訪價作業，

係以產品特殊規格訪價不易為由，遂由主辦部門提

供承作過或洽詢規格之廠商，以傳真報價單辦理詢

價作業，且以規範內容過於複雜，逕以廠商報價後

以最低價再酌減方式，作為採購底價訂定標準，顯

見訪價作業已有失客觀，損及政府採購權益，核有

怠失。 

三、台電公司辦理立式車床採購過程，查有採購人員涉犯

貪污治罪條例，遭到高雄地檢署起訴，嗣經高雄地院

刑事判決判處有罪之刑事責任外，依本判決之判決事

實，顯見台電公司未能落實主管平時考核、人事升遷

與內部控制及員工廉政倫理規範教育，致無法掌握風

險預警資料之建置及管控作業，損及政府與台電公司

形象，核有重大疏失。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第6條及第7條分別規定：「公

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

行其職務。」、「公務員應公正無私、誠信清廉、謹

慎勤勉，不得有損害公務員名譽及政府信譽之行

為。」、「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

利益，……。」(公務員服務法於111年6月22日修正，

111年6月24日施行，本案行為時之原第5條移列為

第6條，原第6條移列為第7條，法條文字雖略有調

整，然實質內涵相同，非屬法律變更，爰依一般法

律適用原則，應逕行適用修正後之現行公務員服務

法
1
)行政院訂定發布之「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3

點亦規定：「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利

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

                   
1
 參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0條第2項規定，採從舊從輕原則，原則依行為時有效之公務員服務

法規定認定公務員違失行為，本案違失行為係發生於111年6月22日公務員服務法修正施行

前，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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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第4點規定：「公務員

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

財物。……。」所謂「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依該

倫理規範第2點第2款第2目規定，指正在尋求、進行

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又「正常社

交禮俗標準」，依該倫理規範第2點第3款規定，指一

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3,000元者。但同一年度

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1萬元為限。第8點第2項

規定：「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

員為不當接觸。」「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7條第6款

已明定「採購人員不得有未公正辦理採購之行為。」 

(二)經查洪員於101年11月進入台電公司電力修護處機

械工場，並於102年5月1日經正式任用而擔任機工

課機械工程專員，107年4月25日起則為主辦機工專

員，並於109年5月18日陞任機工課長，自110年12月

6日調任經營組業務一課課長。其身為台電公司課

長，本應恪遵法令規定，廉潔自持，創造民眾福祉，

詎其於任專員與課長期間，竟藉由負責6米車床案

及2.7米車床案之簽辦請購、研擬招標規格、預估金

額之擬定，且對於上開採購案有參與開標、審標、

議價，決標後並有督導廠商施工（即履約管理）及

驗收等職務之權限，圖利廠商304萬0,128元，茲將

其違失行為分述如下： 

1、洪員擬定6米車床採購案之招標規範，確係以A公

司提出之車床及地基規格為基礎，以利A公司取

得該招標案： 

（1）洪員於110年12月21日廉政署詢問時供稱：我

曾取得G股份有限公司(下稱G公司)、C公司及A

公司的型錄，後來要承辦立式車床採購案才找

出這些型錄作為採購案參考資料，我擬定6米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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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及2.7米車床採購案招標規範過程中碰到問

題時，我有與A公司張○○聯繫，詢問他對於這

種大型設備使用的建議以訂定規範，地基規範

我是請A公司提供參考版本給我，然後我再依照

內容去調整履約過程的檢驗可行性，整個採購

規範基本上是我寫的，我有先給張○○確認規

範是否可執行，他擬的大部分都是他的型錄及

過去採購案參考，我有依據我們實際使用需求

去做增修，地基部分因為我不是土木專業，所

以我才請張○○提供地基資料給我，我是完全

參考他提供的資料，我不知道他提供給我的規

範哪個部分有被綁規格，公告之後A公司土木的

協力廠商吳○○才跟我說地基規範裡有1個部

分是他的專利，如果有其他廠商來標的話，他

要去告其他廠商，可是因為標案公告了，所以

我沒撤回，而且我有跟吳○○說如果有其他公

司得標，你不能去告他們，不然會把我害死，

關於專利部分，我印象中是使用4根鋼筋圍鐵絲

網造成粗糙地面，類似這樣的技術，在6米車床

招標之後，我知道這件事情，所以在中型立式

車床招標時印象中我有拿掉這項規範，改成功

能性取代等語；再於110年12月22日檢察官訊問

時供稱：舊廠的車床盤面分別是6米、2點7米，

採購買進來的新車床盤面也是6米、2點7米，但

新車床的其他規格就與舊廠的車床不一樣，我

在訂定規範時，主要是參考A公司的設備，因為

我覺得他們的設備會比較符合我們的需求，也

考量A公司的技術較成熟，實績較多等語；後於

同日高雄地院羈押訊問時則陳稱：2件採購案規

格我有參考各家的規格去寫的，有部分土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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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部分規格非我的專業，我有請A公司提供參

考範例，我就照抄範例，但我在招標規範有請

土木技師、電機技師簽證來把關等語；於110年

12月24日廉政署詢問時又自承：地基規範中的

第6、7、8、9、10點是張○○提供給我的，意

思就是我把張○○給我的第6、7、8、9、10點

直接貼上我的採購規範等語。綜合洪員所述，

可知其雖陳稱在擬定6米車床及2.7米車床採購

案招標規格時，有參考包含A公司在內之多家廠

商型錄規格，但其實際上主要仍以A公司提供之

規格（包含6米車床案之地基規範部分）作為招

標規範內容，且不乏有照抄A公司所提供規格之

情形，甚至在有疑義或問題時，亦僅只尋求A公

司張○○提供意見以訂定規範，客觀上已無從

認其係廣泛並實質參考各家廠商之車床規格研

擬相關招標規範，況依其所述，無論其考量或

對外宣稱之理由為何，亦可見其內心早已屬意

由A公司取得上開2件採購案，則在此情況下，

自可合理認為其在擬定招標規範時，當會刻意

偏袒並採用A公司提供之規格。 

（2）又依張○○證述，可知洪員於擬定本件車床採

購案招標規範過程中，不僅要求張○○提供A公

司上開2種車床之規格及6米車床案之地基規

範，並且持續與張○○確認所擬招標規範是否

與A公司之規格相符，於6米車床案公開招標前，

亦先輾轉將採購規範傳給張○○，以供對方確

認有無符合A公司規格，上情已與洪員前開供述

相合。 

（3）再觀諸卷資料所示，洪員確有因本案2件採購

案規格訂定之事，多次與張○○聯繫及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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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並與吳○○討論應如何將吳○○之專利

內容寫入地基規範以利得標，再將吳○○擬好

之地基規格交給洪員，而該3人亦因6米車床案

一事相約見面、用餐，其後林○○於6米車床案

公告招標前之108年3月5日，即先將6米車床案

採購規範傳給張○○；復經比對A公司所報6米

車車床規格及經公告招標之6米立式車床主要

規格，A公司所提規格僅其中最大旋轉直徑、最

大切削直徑、橫樑升降行程、機台體積、最大

迴轉力矩、最大刀具重量等6項數值略優於招標

規範之要求外，其餘在X軸行程、Z軸滑柱截面

積等19項規格數據方面，二者係完全相同，且

與王○○提出之G公司與C公司之6米立車型錄

所示規格數據存有明顯差異，就此結果而言，

亦可合理判斷6米車床案關於車床部分之招標

規範當係以A公司提供之規格為基礎，足認6米

車床案之地基規範確有綁入吳○○部分專利內

容。凡此，均可佐證張○○前開有關本件採購

案有綁標情形之證詞乃信而有徵，自得採信。 

（4）另依卷內事證，並未見洪員對於市場上其他潛

在或可能前來投標之廠商有如同對A公司般給

予特殊照料之相同作為，且本件實際經公告之

車床招標規範，其相關設備規格並未逸出A公司

可承作之範圍，堪認洪員確有採用A公司提供之

車床及地基規格以擬定本案招標規範，以利A公

司取得採購案無誤。 

2、洪員於6米車床案公告招標前，主觀上已知悉6米

車床案之地基規範涉及他人專利權： 

（1）6米車床案之地基規範有部分內容涉及吳○○

之專利權，且依張○○前開證述以及廉政署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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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月29日執行行動蒐證紀錄表所示內容，張○

○於107年10月即已帶同吳○○前往林口新廠

評估6米車床機台安裝位置等地基施作相關事

宜，過程中亦均與在場之洪員進行討論，且洪

員當下亦已知悉吳○○係日後6米車床案地基

施作之協力廠商，該3人復於108年1月29日至現

場確認吳○○施作地基之細節，隨後再一同前

往餐廳用餐，另參諸張○○與洪員107年12月18

日之通訊監察譯文及108年1月14日之「LINE」

對話紀錄，亦可認定洪員至遲於107年12月18日

對話當時已知悉張○○提供之地基規格係由他

人所擬定，並於108年1月14日實際收到張○○

以「LINE」轉傳之手寫地基規格要點，佐以洪

員於111年2月10日廉政署詢問時供稱：張○○

當初在寫地基規範時，都是找吳○○跟我討論

地基部分等語，則依洪員與張○○、吳○○於

上開期間之往來互動情形，洪員顯然知悉其經

由張○○提供而納入招標規範之地基規格大致

上係由吳○○所草擬。 

（2）又吳○○於111年2月17日廉政署詢問及檢察

官訊問時證稱：張○○要我把地基規格專利寫

在規範裡面，我提供地基規範給張○○，張○

○再把地基規範提供給洪員，在招標文件出來

後，我跟張○○在電話中有逐一核對招標的地

基規範有我當初寫給張○○的規格，我看到招

標規範的地基確實有用到我的專利，所以我就

跟洪員說6米車床規範裡有關孔內粗糙壁、鋼筋

骨架、箍筋部分是我的專利，我還有跟洪員說

若有其他廠商得標這個案子，牽涉到我的專利，

我會去提告，洪員有叫我不要去提告，這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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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到他等語；而洪員於110年12月21日廉政署詢

問時亦已供稱：地基部分我請張○○提供地基

資料給我，我是完全參考他提供的資料，我不

知道他提供給我的規範哪個部分有被綁規格，

公告之後A公司土木的協力廠商吳○○才跟我

說地基規範裡有1個部分是他的專利，如果有其

他廠商來標的話，他要去告其他廠商，我跟吳

○○說如果有其他公司得標，你不能去告他們，

不然會把我害死，關於專利部分，我印象中是

使用4根鋼筋圍鐵絲網造成粗糙地面，類似這樣

的技術，在6米車床招標之後，我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在中型立式車床招標時印象中我有拿掉這

項規範，改成功能性取代等語，足認吳○○所

為關於6米車床案招標規範公告後，確有向洪員

告以招標規範內關於地基規格涉及其專利權，

若其他廠商使用將會提告等語，洪員對此則要

求吳○○不要提告，以免害到自己等證詞，係

與事實相符。準此，若非6米車床案之地基規範

確實涉及吳○○之專利，且吳○○為確保A公司

能取得該採購案，並使自己能順利承接該地基

工程，否則其有何必要特地前往洪員辦公室向

負責6米車床採購案之承辦人洪員強調上情以

施加壓力，又若非洪員經吳○○告知後已認知

到地基規範涉及他人專利，其何須特別囑咐吳

○○切勿興訟，以免自己日後受牽連或被究責，

甚且在日後辦理2.7米車床案製作招標規範時，

尚特別留意此節，並改以功能性規格代之，況

依洪員於此前與張○○、吳○○之互動往來情

形，其對吳○○所述關於施工方法擁有專利一

事，實無理由認屬虛妄而未加採信，是洪員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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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我認為這只是一種施工方法，沒有專利問

題云云，要屬事後卸責之詞，並無足採。從而，

洪員於6米車床案公告招標後、於開標及決標

前，即知悉6米車床案地基規範涉及他人專利權

之事實，可資認定。 

3、洪員於108年2月12日洩漏6米車床案之預估底價

範圍予林○○，並透過林○○轉達予張○○，後

於108年3月12日、18日洩漏與投標廠商家數有關

之訊息予張○○： 

（1）關於洩漏底價範圍部分： 

〈1〉洪員於110年12月21日、同年月22日廉政署

詢問及檢察官訊問時先後供稱：我為了整個

採購程序可以更快速辦理，我有跟林○○說

上述2件標案我這邊訂的底價範圍，請林○○

跟張○○說不要超過上述範圍，不然會流標，

如果是我告訴張○○的話，會違反政府採購

法，所以我才透過林○○幫我向張○○轉達

底價範圍；在採購案進行過程中，我都是直

接與張○○聯繫，中間也有透過林○○跟張

○○聯繫標案規格與底價範圍，我想要提前

告知張○○，在郭○○給我40萬元時，我確

實有想到我有幫忙洩漏採購規格、底價給A公

司，他們是否透過郭○○給我錢等語，嗣於

同年月22日高雄地院羈押訊問時則供述：我

只有將6米車床案底價洩漏給張○○等語，而

已明確承認事前有將6米車床案可能之底價

範圍洩漏予林○○，再透過林○○轉知張○

○一情。 

〈2〉而林○○於廉政署詢問及檢察官訊問時證

稱：洪員在108年初請我加張○○的「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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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我幫他問張○○一般市面上這麼大台車床

的底價是多少，我就如實將洪員要我問的事

情轉問張○○，我跟張○○表示洪員說「底

價在8以下，不要亂搞，希望在75以上」，印

象中張○○有告訴我這個價格他們A還要再

算算看，洪員有告訴我一個價格，請A公司不

要報超過那個價格等語，亦對於洪員曾告以

底價範圍，並受託將6米車床案之底價範圍轉

告張○○一節指證歷歷，且此節尚有洪員與

林○○108年2月12日之通訊監察譯文、林○

○與張○○108年2月12日之「LINE」對話紀

錄存卷可佐，足認林○○上開證述並非虛構，

而可採信。 

〈3〉另依張○○於110年12月22日高雄地院羈押

訊問時所陳，亦已針對洪員係透過林○○向

其洩漏6米車床案底價一事為肯認。雖張○○

在前開作證過程中，於回答相關問題時，有

分別提及預算、底價之情形，然各該程序之

詢問人於提問時既已明確使用「底價」一詞，

本無使張○○誤會之可能，而可認張○○當

時應係出於對底價數額之認知而予回答，其

僅是在口語表述時因未臻精確致有混用預

算、底價等詞之情形而已，尚不影響其真意。

而觀之洪員與林○○108年2月12日之通話內

容，2人於對話過程中，洪員不僅要求林○○

趕緊向張○○詢問A公司6米車床之出價以供

其製作底價，復直接表明該採購案編列預算

為8,000萬元，故底價一定要在8,000萬元以

下，A公司仍會有高額利潤，大概是7,500萬

元，其草擬上呈之底價大概會在7,900萬元、



19 

 

7,800萬元，以供上級長官砍價幾百萬元等

情，依洪員所述內容，已足使林○○得知6米

車床採購案之底價可能為7,500萬元左右，至

多則為7,900萬元，此乃台電公司電力修護處

上級長官通常會循例刪減承辦人所擬金額之

故，且此情已為洪員於草擬底價時所明知者，

是以，洪員在與林○○為上開通話時，即已

將6米車床案之可能底價範圍洩漏予林○○

知悉；參以張○○與林○○108年3月5日之

「微信」對話紀錄、108年3月6日之「LINE」

對話紀錄所示，林○○於108年3月5日將6米

車床案招標規範傳給張○○後，2人確實在同

年月6日9時33分至44分期間，多次以「LINE」

進行語音通話。是依上開事證，亦足佐證張

○○所為有關其係從林○○處得知採購案底

價、其係在林○○提供6米車床案採購規範

後，以「LINE」電話向林○○詢問而經對方

告知底價等證詞，係與事實相符，足以憑採。 

〈4〉綜合洪員之供述、林○○及張○○上開證詞

暨前揭事證，本件洪員確有在開標前將6米車

床案之預估底價範圍洩漏予林○○，林○○

再依指示轉知張○○等事實，堪予認定。基

此，台電公司電力修護處就6米車床案核定招

標底價之流程，係先由擔任主辦機工專員之

洪員簽辦請購、研擬招標規格、查報預估金

額後，再由該處相關人員及各級主管依行政

流程及分層負責原則，按查報之預估金額據

以核定該標案之最終招標底價，並由該處管

理組辦理該標案之公開招標業務等節，是洪

員查報之預估金額，厥為台電公司電力修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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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依採購金額範圍所授權核定底價者核定招

標底價之依據，僅係依慣例酌予刪減而已。 

〈5〉綜上，台電公司電力修護處就洪員查報預估

金額、分層負責審核及核定過程，理論上廠

商等外部人員均無從查知此部分資訊，且為

確保投標機制之公平性及純潔性，避免有不

公平競爭之情況出現，除底價單所載台電公

司電力修護處就該標案最終核定之招標底價

係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外，既然查報預估金額

或其概數在實際上係足供外部人推估或預測

該標案可能之底價所在，應認此資訊在性質

上屬於足以造成不公平競爭之消息，因此，

該等金額自不得於開標前洩漏之。是以，縱

使洪員於本案並非洩漏6米車床案經核定之

底價，仍不妨害其確有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

消息行為之認定。 

（2）關於投標廠商家數部分： 

〈1〉洪員雖否認有在開標前將投標廠商家數及

前往檢視現場廠商之家數等資訊告知張○

○，惟6米車床案招標文件既要求廠商投標時

應檢附現場檢視證明單，因此即可經由前往

檢視現場廠商家數據以推斷能參與投標之廠

商家數。 

〈2〉而關於洪員於開標前確有告知張○○有關

未有其他廠商依規定前往檢視現場一情，業

據張○○證稱：(第一)因為就我專業我知道

台灣就只有3家廠商能做這6米車床案，第二

個是這個標案有要求附現場檢視證明單，我

在開標前有問過洪員，總共有幾家去看現場，

洪員說只有A公司看過現場，就是這二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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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判斷出來只有我們A公司1家投標，所

以一定會流標等語。 

〈3〉可知張○○應係於108年3月12日前往洪員

南港舊廠辦公室向洪員拿取現場檢視證明單

當日，洪員即告以未有廠商去看過現場，其

後，張○○依自身經驗研判第1次招標會流

標，而於108年3月18日14時2分許電聯洪員詢

問第2次招標時間，洪員再於同日14時37分許

以「LINE」語音通話方式告知截至目前仍無

其他廠商前往檢視現場，亦即，洪員於第1次

開標前，乃不只1次向張○○洩漏當下僅有A

公司1家廠商前往林口新廠檢視現場之消息。 

〈4〉從而，洪員於開標前確有將前往檢視現場廠

商家數，此一與投標廠商家數有關之應秘密

消息洩漏予張○○之事實，同可認定。 

4、洪員確於性質上屬公文書之本案「現場檢視證明

單」上為不實之記載： 

依6米車床案招標公告「廠商資格摘要」及前

揭「立式車床請購特訂條款」第6條關於投標文件

審查之規定，投標廠商須於截止投標前會同承辦

人至設備安裝地點進行現場檢視，檢視完成後須

向會同人員索取核章後之「現場檢視證明單」，並

據以作為投標必要文件之一，而洪員於108年3月

12日並未與張○○前往台電公司電力修護處林

口新廠即車床設備安裝地點檢視場地，仍開立日

期為108年3月12日之「現場檢視證明單」予張○

○，供A公司作為投標文件等事實，業據洪員自承

在卷，並經高雄地院認定屬實。 

5、洪員為前述綁標、洩密、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等

行為，主觀上均有犯罪故意，且有圖利A公司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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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行為及不法意圖： 

（1）洪員於承辦6米車床採購案過程中，既有將A公

司提供之設備規格納為招標規範而為之綁標、

在公告前將招標文件洩漏予林○○，透過林○

○轉傳予張○○、於開標前將底價範圍及與投

標廠商家數有關之應秘密消息各以間接、直接

之方式轉知張○○而洩漏之、知悉地基規範涉

及他人專利後仍為逕為開標及決標、在作為A公

司投標必備文件之現場檢視證明單上為不實記

載，嗣又讓A公司通過審查等違反政府採購法及

刑事法律之行為，且其上開違背法令之行為既

意在使A公司能順利承攬該標案，而該等行為在

客觀上對於A公司取得標案亦有助益，且A公司

最終也確實得標，嗣於履約、驗收後收取台電

公司電力修護處給付之工程款8,064萬元（含

稅），而該筆工程款於扣除成本、費用及稅捐此

等原即為A公司為履約所支出、非屬不法利益之

部分，並參酌參與人A公司提出之該公司109年

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所載純益率，則可認A公司

確因此獲得304萬0,128元之不法利益。準此，

已足認洪員不僅在客觀上有圖利A公司並使之

獲利之行為，主觀上亦有圖A公司不法利益之犯

意無誤。 

（2）王○○供稱：A公司庫存之6米車床係先前某義

大利公司訂購，簽約交期為2年，因A公司未及

交貨而取消訂單等語，以及洪員自承所接洽之

C公司交期需2年等情均可為佐。質言之，洪員

上開作為已足以降低其他廠商投標、競標之意

願及可能性，而顯然利於A公司得標，再者，洪

員擬定之招標規格縱有幾項規格與A公司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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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不同，惟此當係洪員承辦該採購案本需考量

台電公司電力修護處內部對於新購車床設備使

用之需求所致，況此部分實際上亦係洪員於事

先確認A公司係可以承接、執行之狀況下所為，

仍不影響其主觀上有圖利A公司不法意圖之認

定。 

6、依張○○、王○○及郭○○上開所述，可知渠等

基於商人立場，在長期與客戶往來時，內心均存

有為求業務順遂以獲取利益，應遵守相應之「禮

節」，始不失「禮數」，且此係「人情世故」等心

態，據此，足認郭○○、王○○為使A公司順利取

得6米車床及2.7米車床招標案，自始即單方面基

於日後給予之金錢乃屬承辦人洪員所為上開違

背職務及不違背職務行為之對價之意思，而推由

郭○○出面交付賄款予洪員。 

7、洪員客觀上確有收受該筆40萬元： 

（1）洪員自郭○○處收受之40萬元，係以張○○於

6米車床及2.7米車床驗收期間，在林口新廠與

洪員共同驗收車床之際，當面向洪員告知「你

的部分要給你」，而洪員是時並未正面回應，嗣

郭○○於110年1月22日與洪員見面，並在車內

將現金40萬元放置於洪員所駕車輛副駕駛座前

方置物箱，向洪員表示「這包東西是要給你的」

等語，而洪員知悉郭○○所交付之金錢應與A公

司得標之車床採購案有關卻仍予收受。 

（2）郭○○在車上逕將40萬元放入副駕駛座置物

箱而交予洪員，洪員見狀雖察覺此可能與其先

前承辦A公司車床案時圖利該公司一事，卻仍收

下未予退還，此舉固已明顯逾越社會上一般交

際往來內容及分際，未合乎通常基於禮節、禮



24 

 

數或人情世故所為餽贈之價值，而毫不足取，

但此應屬洪員是否因其先前所為之圖利犯行而

有犯罪所得暨該犯罪所得應否沒收，或者有無

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等與廉

政相關規範之問題。 

(三)至於刑事責任，高雄地院第一審刑事判決，洪員犯

貪污治罪條例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2年

10月，褫奪公權2年，扣案之犯罪所得40萬元，沒收；

嗣後洪員就本案判決提起上訴，刑事第二審審理

中，洪員撤回上訴，本案定讞。 

(四)另，有關台電公司員工廉政倫理規範教育辦理情形，

及本案107年尚未進行採購前，已遭廉政單位指涉

疑慮等情，說明如下： 

1、有關台電公司員工廉政倫理規範教育辦理情形： 

（1）據台電公司查復，其重視員工廉政教育，並利

用多元方式宣導廉政規定，台電公司電力修護

處及其他各單位平常均利用各類集會時機辦理

廉政法令宣導，亦敦請外界專家學者辦理專案

廉政宣導座談會，以期加深同仁法治觀念，避

免誤觸法令規定。另台電公司電力修護處於本

案案發後，並制訂「電力修護處111年強化採購

知能專業訓練實施計畫」，邀請廉政署併同電力

修護處採購及相關專業部門針對各部門承辦

請、採購人員或主管進行2場次(111年8月17日

及24日專案訓練)，參與人數約120人，以避免

類似不法情事再發。 

（2）台電公司另自107年起規劃客製化專案廉政宣

導座談會，由台電公司政風處派員擔任講師，

以台電公司實際發生案例講述廉政法規，另輔

以自製宣導影片、有獎徵答等活動加深同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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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至112年為止共已辦理75場次、總參與人數

約6,413人，其中含107年7月12日及112年7月7

日在台電公司電力修護處辦理之2場次。 

（3）另為提升員工對廉政宣導之參與，台電公司並

自109年起研編法治教育宣導教材，彙編廉政電

子月刊「如刻在額頭般明顯」，每月發行並傳送

至台電公司全體同仁信箱，以深化同仁廉能價

值，自109年創刊至112年止已累積點閱超過10

萬人次。 

2、有關本案107年尚未進行採購前，已遭廉政單位

指涉疑慮等情，台電公司政風處自107年11月23

日起即在廉政署指揮偵辦下，辦理本案相關調查

作業。又為配合司法機關偵辦作為及恪遵偵查不

公開原則，台電公司政風處當時並未知會台電公

司電力修護處相關主管有關本案偵查事宜。 

3、經核，台電公司政風處雖以偵查不公開為由，未

告知台電公司電力修護處本案偵查事宜。惟依本

案判決事實認定，洪員自107年10月起至108年2

月間製作6米車床案之招標規範過程中，多次與A

公司負責該採購案、並就圖利A公司部分有犯意

聯絡之張○○聯繫，最後至110年1月自郭○○處

收受40萬元。準此，上開犯罪期間長達2年多，除

台電公司電力修護處未有任何掌握外，洪員竟於

109年5月18日陞任台電公司機工課長，足證台電

公司未能落實主管平時考核、人事升遷與內部控

制及員工廉政倫理規範教育，洵屬至明。 

(五)據上論結，台電公司辦理立式車床採購過程，查有

採購人員涉犯貪污治罪條例，遭到高雄地檢署起

訴，嗣經高雄地院刑事判決判處有罪之刑事責任

外，依本判決之判決事實，顯見台電公司未能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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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平時考核、人事升遷與內部控制及員工廉政倫

理規範教育，致無法掌握風險預警資料之建置及管

控作業，損及政府與台電公司形象，核有重大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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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台電公司審議立式車床採購規格，以年代

久遠無相關採購資料為由，僅制定最大加工工件尺寸及載

重為規格要求，卻於6米立式車床地基綁定專利工法，嗣於

2.7米立式車床未能參採市場常用規格，而以特定廠商產

製之規範作為招標文件，顯見規格審議已造成限制競爭或

不公平競爭，有失政府採購法所定之公平、公開之採購程

序；另該公司執行立式車床採購訪價作業，係以產品特殊

規格訪價不易為由，遂由主辦部門提供承作過或洽詢規格

之廠商，以傳真報價單辦理詢價作業，且以規範內容過於

複雜，逕以廠商報價後以最低價再酌減方式，作為採購底

價訂定標準，顯見訪價作業已有失客觀，損及政府採購權

益；又辦理採購過程，查有採購人員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遭到高雄地檢署起訴，嗣經高雄地院刑事判決判處有罪之

刑事責任外，依本判決之判決事實，顯見台電公司未能落

實主管平時考核、人事升遷與內部控制及員工廉政倫理規

範教育，致無法掌握風險預警資料之建置及管控作業，損

及政府與台電公司形象，核其相關作為，均顯有重大疏失，

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

移送經濟部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葉宜津 

         林郁容 

         賴鼎銘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5  月  8  日 


